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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佛法概論》：「業的本質 

相依相續的身心活動，為有情的事實。有情的活動不已，從情愛為本的思心所引

發一切活動，即是行業。《雜阿含經》反覆的說到：「無明覆，愛結繫，得此識身」

（如卷一二‧二九四經）。愛結所繫的愛，在緣起支中，即說為行，如說：「無明

緣行，行緣識」。所以愛約我我所的染著說；思約反應環境所起的意志推行說；

行與業約身口意的活動說。這本是相依共起的活動，不過從他的特性，給以不同

的稱呼。 

 行與業，指思心所引發的身心動作說，而業又是因活動所引起的勢用。這或

者解說為「經驗的反應」，或者稱之為「生活的遺痕」。總之，由身心的活動而留

有力用，即稱為業。所以古說業有「表業」與「無表業」；或說「業」與「業集」
1。從業的發展過程說，由於觸對現境，或想前念後，思心所即從審慮、決定而

發動身語的行為；在這身語動作時，當下即引起業力。這可見業是經內心與身語

的相互推移而滲合了的。所以有以為業是色，但沒有質礙；有以為是心，但也沒

有知覺。這是不能看為個體性的物質或精神，附屬於身心的某部分；這是不離有

情色心，不即有情色心的潛能。古來，或者因情識為有情的中樞，所以說業依於

識。或者因為業從身心所引發，能引發身心，所以說依於六處。然情識與六處，

從有情的別別蘊素說，而不是從有情的和合相續說。所以應該如一類學者所說：

業依有情而存在。」( Y 8p97~98 ) 

 

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：「關於業報的意義，應該略說幾項重要的。 

 1.「微小」的業力，是可以「轉」化為「廣大」的。這是說，小小的善業或

惡業，如不斷的造作，就會積集而成重大的業力。如《法句》說：『莫輕小惡，

以為無殃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』。善業也如此。這與古人所說：『勿以惡小而為

之，勿以善小而不為』，意義一樣。還有，如造作害人的惡業，本來算不得重大，

可是自己對於這一惡業，時時覺得害得巧妙，害得滿意。這樣的不斷隨喜惡業，

小惡的力用會廣大起來，與大惡一樣。同樣的，雖只是小小的善業，如自己能時

時生歡喜心，小善也就漸漸的成為大善了。所以，我們不應該忽略輕業，不可隨

喜惡業，而應該隨喜善業才好。 

 2.在種種業中，有一類特強的業力，「能引」我們感到五趣中的一趣報體，

或生天上，或墮地獄，或墮傍生。其中又有種種類別，如傍生中或虎或魚等。凡

由強業而感得一趣的總報體（『得蘊，得處，得界』），成為某趣的眾生，叫引業。

還有一類業，並不能引我們感得生死的總報體，卻「能」使我們對於這一報身的

種種方面，得到圓「滿」的決定，叫滿業。如生而為人，儘管萬別千差，而同樣

是人，人是引業所感的總報。餘如六根有具足與不具足，相貌有莊嚴與醜陋，容

色有黑白，目睛有威光或無威光，音聲有優美或粗俗，嘹亮或低滯……這種人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：「眾生世間的「苦」果，為什麼會不斷的「生」起呢？這是「由」於「業

集」。業，是為善為惡的行為（表業），又從善惡行為而引起的潛力（無表業）。因業力的積集，

苦果就從業力而集起了。但「業集」又為什麼生起呢？這是「由」於「惑」。惑，是迷惑，是煩

惱的通稱。因眾生內心的不良因素，煩動惱亂，這才有業的集起。」( Y 42p154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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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的差別，都由不同的滿業而感得。不過，其中還有業報與現生功力（長養）

的差別：如人類的目光望遠，有一定的限度（也是人各不同的），這是業力。經

藥物，營養，保護，訓練，使達到限度中的極限，或老年而目力很好，這就有賴

現生功力的長養了！ 

 3.業又有「決定或不定」二類；其中又有時與報的不同。有的業，要感什麼

報，是決定了；而在什麼時候受報，現生或來生，是不決定的。有受報的時間是

決定了；而所感的什麼報，還沒有決定。有所感的果報，受報的時間都定了；這

如造作五無間業──殺父，殺母，殺阿羅漢，出佛身血，破和合僧的，來生一定

要墮落地獄。也有時與報都不決定的，這大致是輕業。依古德說：一切業，都是

不決定的。換言之，一切業都有改善可能性的。所以只要能痛下決心，什麼惡業，

都有化重為輕，或不定受的希望。《鹽喻經》說：犯了重大惡業的，只要有足夠

的時間（如老死迫近，就難了。但依《觀無量壽佛經》，還有念阿彌陀佛的一法），

痛下決心，『修身，修戒，修心（修定），修慧』，重業是可以輕受或不定受的。

這如大量的鹽，投入長江大河中，水是不會鹹的。反之，雖造作較小的罪，卻不

知道修身，修戒，修心，修慧，還是要招苦報的。這等於少量的鹽，放在小杯裏，

水還是鹹苦的。這是業不決定的有力教證。大乘法中，觀業性本空，能轉移懺除

重罪，也就是修慧的意義。所以，犯了重惡業的，不必灰心，應深切懺悔，修學

佛法。 

 4.從造業與受報的時間來說，可分為三時業：「現」報業，是這一生造業，

現在就會感果的。「生」報業，要等身死以後，來生就要感報的。「後報」業，是

造業以後，要隔一生，二生，或經千百生才受報的。所以造業受報，不能專在現

生著想，如說：『行惡見樂，為惡未熟，至其惡熟，自見受苦。行善見苦，為善

未熟，至其善熟，自見受樂』。在這三時業中的現報，可能是輕業報，也可能是

重業的『華報』。因為現生的果報，是以前善惡業力所招感決定了的；沒有死，

是不能有根本或重大改變的。輕業為什麼可以受現報呢？因為輕業不致改變這一

生的重要報果。例如政府現由某黨主政，自有其根本政策，不能作相反的重要變

革。在野黨如有不重要的意見，現政權是樂意採用的。重業為什麼現受華報（對

將來的果報而說）呢？因為業力太重，對現有報體，起著重大的影響。這等於在

野黨的勢力太強大了，現政權不能不接受多少意見，只要不危及政權的存在，與

該黨的主要政策就好。至於生報業及後報業，都是有輕有重的。 

 總之，業是有種種不同的，但有一點是絕對相同的，就是「諸業」在沒有受

報以前，如不是修證解脫，那是怎麼也「不」會「失壞」的。有業，就會有果報；

今生不受報，來生不受報，就是千千萬萬生，業力照樣存在，只要因緣和合，還

是要受報的。《三昧水懺》的緣起中說：西漢時，因袁盎的中傷，而殺害了鼂錯。

袁盎所作的殺業（教他殺），一直沒有受報。直到後身為悟達國師時，那已是晚

唐了。悟達國師因貪染沈香座，惡業才感報而患人面瘡。這傳說，也就表示著業

力不失壞的意義。」( Y 42p70~74 ) 


